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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洛 学 院 

关于印发《商洛学院青年教师“双百计划”实施意见》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商洛学院青年教师“双百计划”实施意见》已经 2014 年

10 月 22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商 洛 学 院 

                          2014 年 10 月 27日 

 

 



商 洛 学 院 

青年教师“双百计划”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学校研究决定实施“双百计划”，即在全

校范围内对 100名左右青年教师，校内外各遴选 100名左右导师，

共同指导青年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和执教能力。 

一、百名青年教师的确定 

需配备校内外导师的百名青年教师，在近 5 年到校参加工作

的青年教师中确定。 

二、百名导师的确定 

百名导师分为校外导师与校内副导师。 

1.校外导师从兄弟院校或科研院所相关专业方向、具有良好

社会影响和教学业务能力、副高以上职称人员中聘任。 

2.校内副导师在校本教师队伍工作满 10 年、中级及副教授

职称的专任教师中遴选。 

三、导师的职责任务 

1.导师 

（1）每学期来校开展示范教学等指导工作 8学时以上； 

（2）对青年教师拿出具体的指导计划安排意见； 

（3）开展教学教研工作中吸纳青年教师参与； 

（4）指导青年教师发表教研论文 1 篇或申报科研项目 1项。 

2.副导师 



（1）协助导师开展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提升的指导； 

（2）与青年教师一起接受导师业务提高的指导； 

（3）具体开展对青年教师各教学环节指导、督导工作。 

四、青年教师的要求与任务 

1.积极主动争取导师在课堂教学技能方面的指导； 

2.随班参加导师的示范教学课程不少于 30学时； 

3.主动向指导教师请教自己在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完

成发表教研论文 1 篇或申报科研项目 1项任务。 

五、管理与考核 

该项工作由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与教务处会同各教学单位确

定百名导师和青年教师，具体实施“双百计划”的管理与考核。 

（一）管理 

1.青年教师、所在院部、指导教师共同签订《指导青年教师

目标任务书》，填写《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院部对青年教师导师

制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 

2.教师发展中心对指导工作进行检查，如发现问题，汇同教

务处分析原因，提出处理意见。 

导师因各种原因不能完成指导任务时，可申请退出指导工

作。 

（二）考核 

1.实行导师任期制和聘任制，时限为一年。考核在指导期满

时进行，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考核。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二个等次。 

2.导师的考核由院、部依据学生对青年教师评教结果、学校



教学质量考核结果及完成任务等方面，对导师指导青年教师的工

作进行评价，报教师发展中心核定。 

3.对青年教师的考核由各院、部组织专家通过听取汇报教

学，结合学生对青年教师评教结果、教学质量考核结果等进行评

价，报教师发展中心核定。 

4.青年教师在接受指导结束时，对自己研修情况进行总结，

并向导师及院部汇报，同时提交指导期间的有关资料，院、部签

署评价意见，连同考核结果报干部人事处进入个人业务档案。 

六、导师的待遇 

导师指导费及奖励津贴共 12000元。学校与指导教师签订目

标任务书后按每月 1000 元支付（一年按 10 个月计算），考核合

格后发放奖励津贴 2000 元。副导师按学校导师制规定执行。校

外导师与青年教师在“双百计划”执行期间的交通、住宿费用，

据实按规定核报。 

七、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干部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1.青年教师指导目标任务书 

2.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表 

3.青年教师培养工作总结 

                       

 

 

 

 



附件 1： 

青年教师指导目标任务协议书 
 

甲方：（青年教师所在院部）： 

乙方：（指导教师）： 

姓名：       性别：      职称：         专业： 

丙方：（青年教师）： 

姓名：       性别：      职称：         专业： 

为了充分发挥指导教师在培养青年教师中的作用，使青年教师

较快地提高业务水平，为保证导师制的规范实施，特制定本目标任

务协议书，各方共同遵守。 

一、甲方聘请乙方担任丙方的指导教师，聘期为   年，从  年 

月至  年  月。 

二、乙方作为指导教师，职责见《青年教师“双百计划”实施意见》。 

三、丙方在接受指导期间应完成《青年教师“双百计划”实施

意见》中规定的任务。 

四、甲方及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对乙方、丙方的考核，干部人事处

监管审定。 

五、其他事项： 

                                                        

                                        。 

六、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各存一份，教师发展中心备

案一份。 

本协议签字和盖章后，各方都必须承担协议中各自的责任和义

务。 

甲方（院长）：        乙方：          丙方： 

（院部公章） 

                                      年    月    



附件 2： 

商洛学院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  

最高学历

/学位 
 毕业学校  

专业 

（方向） 
 

参加工作时间  职称  任职时间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  

培

养

计

划

内

容 

 

导师意见： 

 

                                                   年  月  日 

青年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院（部）意见： 

 

 

院（部）领导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青年教师培养工作总结 

姓  名  单  位  

青年教师完成计划情况及主要收获与成果： 

                                   

 

                                      

 

 

 

 

 

 

 

 

本人签字：         日期： 

导师听课情况 

听课时间 课程名称 结果（优/良/中/差） 

   

   

   

   



导师评语： 

                                      

 

 

 

                                            签字： 

年  月  日 

院（部）领导听课情况 

听课时间 课程名称 结果（优/良/中/差） 

   

   

   

   

院（部）评价及结果： 

 

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评价结论： 

（盖章）   

                                      

年  月  日 

 

 

 

 

 商洛学院办公室                           2014年 10月 27日印发  


